
湖理工人通〔2020〕11 号

关于做好 2020 年暑假和秋季开学及秋冬季

疫情防控教职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落

实教育部、湖南省有关防控要求，切实做好 2020 年暑期、秋季

开学及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正

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现将教职工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疫情不解除、防控不松懈”的基本原则和“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工作要求，全面做好 2020 年暑期及秋季开学

前后校园的安全稳定工作，及时有效地采取各项防控措施，保障

教职工平安、教育教学平稳运行，维护学校正常秩序和校园稳定。

二、工作措施

（一）严格暑期校园疫情防控

1.继续实施校园封闭式管理。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教职工及

家属必须凭一卡通进入校园，查验健康码，进行体温检测。强化

值班备勤，严格控制人群聚集。

2.严格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各二级单位要持续

做好教职工健康监测，精准摸排教职工及家属身体健康状况和返

校前的可疑接触经历、旅行经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



凡有发热（≥37.3℃）、干咳、乏力、腹泻等疑似症状的，应立

即做好登记，并向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

3.加强暑期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二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

人带班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每天（含节假日、周末）有 1 名负责

人在岗带班，值班人员定点值班，24 小时保持联系畅通。如遇

突发事件或教职工及家属新冠肺炎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学校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4.执行教职工外出报备机制。各二级单位要切实掌握本单位

教职工及家属暑期行踪，教职工及家属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秋

季开学前 14 天不得跨省出行。教职工及家属出入公共场所要做

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勤洗手，做好清洁消毒，保持安全距离。

教职工确需出省的,须通过本单位联络员报学校疫情防控办公室

审批、人事处备案，副处及以上领导干部同时向组织部报备。

（二）有序组织教职工返校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全体教职工须于 9 月 4 日前返校。

开学前，各二级单位应与本部门教职工保持密切联系，了解

教职工假期行踪及健康监测情况；摸清本单位来自疫情防控重点

地区的教职工情况；对本单位教职工进行全覆盖排查，包括教职

工本人是否为确诊病例及疑似病例及康复情况、有无疫情高发地

区旅居史、有无与确诊及疑似病例接触史，掌握本单位所有教职

工身体健康状况。



1.各二级单位组织、指导本单位所有教职工（含新入职教师）

做好开学前 14 天自我健康状况监测，所有教职工填写《2020 年

秋季开学教职工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记录表》（见附件），各二级

单位于9月5日下午5点前收集汇总后，报学校人事处钟科同志。

2.教职员工返校前出现发热、咳嗽、乏力、流涕等症状的，

应暂缓返校，并办理相关请假手续，在取得医疗机构疾病诊断证

明、排除新冠肺炎后方可返校。同时，教务处、人事处会同教学

单位做好必要的教学工作安排。

3.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教职工及家属须如实

向学校和社区报告。并持返校前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出示

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通行码“绿码”，并进行体温检测，

正常者方可入校。如无法提供核酸检测阴性信息，返校后应接受

核酸检测（费用自理），正常后方可入校。返校前两天向所在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申报，报告出发地、返校交通方式（含车次、

车厢座位号或航班信息）、同行人员信息，由所在单位联络员报

送至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陈绪清同志审批，汇总后

报送至人事处钟科同志备案。

4.现居住在境外的教职工未接到学校通知一律不返校，返校

须严格执行返校审批手续。属四类人员（确诊、疑似、发热、密

接）的，在入境点集中隔离 14 天，返（来）岳后再居家健康监

测，跟踪管理 7 天，并进行 1 次核酸监测（费用自理）；非四类

人员在入境点集中隔离 7 天（2 次核酸检测，费用自理），返（来）



岳后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再居家隔离 7 天并进行 1 次核酸检测

（费用自理），不符合居家隔离的应集中隔离 7 天并进行 1 次核

酸检测（费用自理），然后继续居家健康监测、跟踪管理 7 天。

5.有条件的教职工返校时尽可能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

校途中要随身携带足量的口罩、速干手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

全程佩戴好口罩，做好手卫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尽量减少

与其他人员交流，避免聚集，与同乘者尽量保持距离。尽量避免

直接触摸门把手、电梯按钮等公共设施，接触后要及时洗手或用

速干手消毒剂等擦拭清洁处理。

(三）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

1.秋冬季节是流行性感冒、结核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教职

工及家属要主动配合学校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聚集性疫

情的发生。

2.教职工及家属要及时掌握学校的各项防控制度，学习疫情

防控法律法规，关注疫情形势、防控规定。掌握个人防护与消毒

等疫情防控知识技能。注意合理休息，加强锻炼。

3.在校园实施封闭式管理期间，教职工应主动配合学校门岗

出示一卡通，进行体温检测、查看健康码。严禁私自顺带学生及

其他无关人员进出校园，一经发现将上报学校纪委处理。

4.教职工及家属出现发热、咳嗽、乏力、流涕等症状，应第

一时间向本单位如实报告，履行请假手续、不得带病上岗。并按

防控技术要求配合学校和社区做好相关工作。



5.教职工校内住房出租给校外人员居住的，应密切关注租户

的身体健康状况，督促其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规定，如有异常

情况第一时间向学校和社区报告。

三、工作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各二级单位要严格执行学校疫情防控指令，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

幸心理、松劲心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着力完善常态化

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二）要细化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机制

要坚持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一旦发

生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实施精准防控。要认真落实领

导干部带班和“24 小时”值班制度。

（三）要压实工作责任，确保责任到人

要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构建有效疫情防控责任人责任链

条，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防控网络。各二级单位要做好本

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如实报告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做好防

护工作。

湖南理工学院人事处

2020 年 8月 20 日



附件

2020 年秋季开学教职工自我健康状况监测记录表

姓名 部门 性别 工号

住址

假期是否前往境外或国内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
前往时间 返回时间

假期是否接触过确诊或疑似

病例
接触时间

是否

隔离期满

假期是否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返岳人员密切接触 接触时间

本人是否为确诊病例 本人是否为疑似病例

当前是否健康 体温是否正常 其他症状

开学前 14 天体温监测记录（逐日记录体温状况）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9.1 9.2 9.3 9.4

家庭其他成员健康状况

姓名及关系
假期是否前往

疫情敏感地区

假期是否接触

过确诊或疑似

病例

是否为确诊

病例

是否为疑似

病例

当前是否

健康

填报人签名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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